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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20-035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深证上[2020]12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2019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18]2098 号文《关于核准珠海

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0,883,976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7.24 元，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19,999,986.24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8,430,203.2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01,569,783.03 元。上述发行募集

资金已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9]第 ZC10360

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余额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如下： 

项目 金额（元） 

2019 年 4 月 25 日募集资金期初总额 1,019,999,986.24 

减：公司保荐、承销费用 17,319,999.78 

减：公司会计师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 1,110,2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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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54,640,000.00 

减：截至期末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263,024,551.73 

减：银行手续费 2,261.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 12,316,760.40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696,219,730.70 

注：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696,219,730.70 元，其中用于现金管理的产品尚未到

期金额为 605,000,000.00 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实际余额 91,219,730.70 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报告期实际操作过

程中，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均不存在违反规定

的情形，募集资金的相关管理工作不存在问题，与《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差异。报告期内公司审计部门对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情

况进行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公司分别在交通银行珠海拱北支行、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分行、中国农业银行

珠海分行、兴业银行珠海分行营业部（以下合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2019 年 5 月 20 日，公司、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或者控股子公司，募集资金将以向

项目实施主体增资或委托贷款方式投入募投项目。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

用，根据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2019 年 7 月 25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

第八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项目实施主体珠海港航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港航运”）、珠海港拖轮有限公司和珠海港成功航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港成功航运”）分别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2019 年 7 月 29 日与公司、银行、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规定，报告期内三方监管

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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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户名 开户行 银行账户 余额（元）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珠海拱北支行 

44400009401817009258

0 
10,152,134.34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213201002818700001 53,261,460.29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分行 44350101040031751 3,702,992.62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珠海分行营业部 399020100100352445 4,771.88 

珠海港航运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分行 44350101040031959 22,252,869.03 

珠海港航运有限公司 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213225260978500001 119,668.78 

珠海港成功航运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珠海分行 19610078801100000733 0.00 

珠海港成功航运有限公司 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213223730891700001 0.00 

珠海港拖轮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分行 44350101040031942 1,725,833.76 

 合计  91,219,730.70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1,766.46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详

见本报告附表 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内容变更情况 

（1）变更的内容 

由于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数额小于计划募集资金数额及市场需求情况变化，为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内容进行变

更，该变更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原募投项目 新募投项目 

项目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 
项目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 

建造 40 艘 3,500 吨级

内河多用途船项目 
36,000 21,000 

建造25艘3,500吨级内

河多用途船项目 
21,250 21,250 

购置 2 艘沿海 22,500

吨级海船项目 
18,000 18,000 

购置 2 艘沿海 25,800

吨级海船项目 
16,000 16,000 

购置 3 艘沿海 12,000

吨级海船项目 
9,000 9,000 

新建 2 艘沿海 12,500

吨级海船项目 
14,000 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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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合计 63,000 48,000 金额合计 51,250 46,517 

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内容的调整，主要

是对港航江海联动配套项目下船舶数量、载重吨及船型等部分内容进行变更，募

集资金仍投向港航江海联动配套项目，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变。  

（2）变更的原因 

①建造 40艘 3,500吨级内河多用途船项目变更为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航

运建造 25 艘 3,500 吨级单燃料内河多用途驳船，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原计划建造

的双燃料驳船主要通过 LNG 岸基或气罐为船舶加气，但目前西江流域公用 

LNG 加气站点新增布点不及预期，在航线沿岸加气点有限的情况下，选用单燃

料驳船承接西江航运业务运作效率更高；另一方面在政府取消建造双燃料驳船补

贴情况下，双燃料船型建造成本优势不明显。 

②购置 2 艘沿海 22,500 吨级海船项目变更为购置 2 艘 25,800 吨级沿海多用

途船舶，实施主体由珠海港航运变更为其与海南成功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功网联”）共同出资成立的控股子公司珠海港成功航运，主要是因为：

实施主体变更后，能充分利用股东成功网联在东北区域散货货源、航运资源以及

多年的海运船舶管理经验，更快速地建立业务通道，更好保障运营效益，更符合

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③购置 3艘沿海 12,000吨级海船项目变更为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航运新

建 2 艘 12,500 吨多用途船舶，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受国内外干散货运输市场行情

向好，二手船舶市场价格快速反弹，船舶购置成本大幅上升，且本项目 12,000 吨

级散货海船市场存量较少，船龄普遍偏大，导致购置合适海船难度很大。另一方

面由于该项目主要是为战略合作方粤裕丰钢厂提供焦炭运输服务，在已签订长期

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下，变更为投资新建同类型多功能海船，可更好地承接海运

业务，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3）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内容的事项已经公司

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次会议及 2019 年 6 月 14 日召开

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已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通过《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

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内容的公告》。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 年 5 月 23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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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相关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55,290,203.43 元，其中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54,640,000.00 元，支付相关发行费用 650,203.43 元。独立

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该事项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珠海港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

第 ZC10403 号）。上述资金已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置换完成。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进行中，无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无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 696,219,730.70

元，用于现金管理的产品尚未到期金额为人民币 605,000,000.00 元，其余分别存

放于指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根据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2019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

第八十四次会议和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八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7 亿元（含人民币 7 亿元）的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投资品种

为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保本型理财产品及大额存单等。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自 2019 年 7 月 2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通过《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品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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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产品

情况如下： 

银行 产品名称 金额（元） 到期日 
收益（元）或预

期年化收益率 

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珠海华润银行润金 2 号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00,000.0

0 
2020 年 2 月 21 日 3,932,054.79 

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公司大额存单 2019 年第

243 期 

115,000,000.0

0 
2020 年 7 月 20 日 4.00% 

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润金 2 号保本型人民币

理财产品 
35,000,000.00 2020 年 4 月 30 日 3.70% 

兴业银行珠海分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

0 
2020 年 1 月 6 日 571,479.45 

交通银行珠海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

结构性存款 S 款 
50,000,000.00 2020 年 1 月 5 日 121,027.40 

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公司大额存单 2019 年第

264 期 
40,000,000.00 2020 年 7 月 20 日 3.80% 

农业银行珠海吉大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181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25,000,000.00 2020 年 6 月 5 日 3.00% 

交通银行珠海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

结构性存款 S 款 
40,000,000.00 2020 年 2 月 24 日 197,041.10 

 合计 605,000,000.00   

 

（2）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情况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投项目原计划拟投

入的募集资金金额，部分募投项目将无募集资金投入，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和募投项目当前的具体情况，对募投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募

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具体调整如下： 

项目 项目名称 
实施 

主体 

投资总额 

（万元） 

原计划拟使用募

集资金（万元） 

调整后拟使用募

集资金（万元） 

港口设备升

级项目 

云浮新港设备

购置项目 

云浮新港港务有

限公司 
17,660.00 17,660.00 0 

港航江海联

动配套项目 

6 艘拖轮项目 
珠海港拖轮有限

公司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5 艘 3,500 吨

级内河多用途

船项目 珠海港航运有限

公司 

21,250.00 21,250.00 21,250.00 

2 艘 沿 海

12,500 吨级海

船项目 

14,000.00 9,267.00 9,2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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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项目名称 
实施 

主体 

投资总额 

（万元） 

原计划拟使用募

集资金（万元） 

调整后拟使用募

集资金（万元） 

2 艘 沿 海

45,000 吨级海

船项目 

34,000.00 34,000.00 33,639.98 

2 艘 沿 海

25,800 吨级海

船项目 

珠海港成功航运

有限公司 
16,000.00 16,000.00 16,000.00 

2 艘 沿 海

22,500 吨级海

船项目 

珠海港中驰航运

有限公司 
15,000.00 13,400.00 0 

合计 137,910.00 131,577.00 100,156.98 

公司将云浮新港设备购置项目和 2 艘沿海 22,500 吨级海船项目，作为非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全部由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安排。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事项经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召开

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已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

通过《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公告》。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形。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和《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制度的规定使用和保管募集资金，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

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的情形，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

形。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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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0,156.98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31,766.4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6,517.00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31,766.4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6,517.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6.4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

入 

金额（含

在本期投

入已置换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云浮新港设备购置项目 否 17,66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 艘拖轮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12,255.00 12,255.00 61.28%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69.50 是 否 

40艘 3,500吨级内河多用途船 是 21,00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艘沿海 22,500吨级海船项目 是 18,00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艘沿海 12,000吨级海船项目 是 9,00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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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艘沿海 45,000吨级海船项目 否 34,000.00 33,639.98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艘沿海 22,500吨级海船项目 否 13,40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建造25艘3,500吨级内河多用

途船项目 
是 0.00 21,250.00 7,979.20 7,979.20 37.55%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购置2艘沿海25,800吨级海船

项目 
是 0.00 16,000.00 6,304.00 6,304.00 39.40%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建2艘沿海12,500吨级海船

项目 
是 0.00 9,267.00 5,228.26 5,228.26 56.42%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33,060.00 100,156.98 31,766.46 31,766.46   169.50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受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船厂技术人员返岗、造船所需原材料及设备供应等延期，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预计延后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正文：三、（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内容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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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正文：三、（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详见本专项报告正文：三、（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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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建造 25艘 3,500吨级内河多用途船项目 
建造 40艘 3,500吨级内

河多用途船项目 
21,250.00 7,979.20 7,979.20 37.55%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购置 2 艘沿海 25,800 吨级海船项目 
购置 2艘沿海 22,500吨

级海船项目 
16,000.00 6,304.00 6,304.00 39.40%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建 2 艘沿海 12,500 吨级海船项目 
购置 3艘沿海 12,000吨

级海船项目 
9,267.00 5,228.26 5,228.26 56.42%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6,517.00 19,511.46 19,511.46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由于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数额小于计划募集资金数额及市场需求情况变化，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益，经审慎分析和认真研究，在原有募集资金投资方向及业务布局不变的情况下，公司将部分募投

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内容进行变更。具体详见本专项报告正文：三、（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内容变更情况。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9年 5月 23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次会议及 2019年 6月 14日召开

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已于 2019年 5月 24 日通过《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内容的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受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船厂技术人员返岗、造船所需原材料及设备供应等延期，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预计延后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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